
108.9.25 

蕭同學(承租人)、康同學(借宿人) 

自 108.7.1 起承租，但承租簽約人 3 年級在法國實習至 108.9.1 返國，7~9 月期間借宿給康同學，因

房屋漏水，屋況不佳且致康同學的電腦損壞，蕭同學返國後主張提前終止契約並要求退還押金及電

腦損壞賠償，未料房東依約没收押金且未賠償損壞之電腦。 

處置： 

一、私法自治原則，承租人及出租人在自由意志下簽定合約，未使用詐術。 

二、簽約當事人彼此有權利義務關係，非簽約人則無。 

三、合約中有無同意分租、轉租？ 

四、房東是否知悉並同意 7~8 月份由康同學租或轉租。 

五、是否符合提前終止契約要件？ 

六、是否可以索回押金？ 

 

如何處置對承租人較有利？ 

一、告知房東 7~8 月份由康同學轉租，租金由康同學付擔，盡承租人義務並享權利。 

二、告知房房屋損壞需要維修，並約定限期改善，未依約改善，可要求提前終止契約並索回押金。 

三、承租期間產生的財物損失，可要求房東依財物殘值賠償。 


